磴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做好2025年“博爱一日捐”活动的通知
各苏木镇人民政府，各农场公司，县直各部门，驻县各单位，各直属企事业单位：
　　为持续弘扬“人道、博爱、奉献”的红十字精神，进一步凝聚社会爱心力量，现就做好2025年“博爱一日捐”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、活动意义
　　“博爱一日捐”是由红十字会倡导发起，经自治区党委、政府批准，由各级红十字会组织开展的一项长期社会公益活动，是汇聚社会爱心、开展人道救助工作的重要举措，对于补齐民生短板、满足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。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二、活动安排
　　（一）募捐时间。
　　2025年“博爱一日捐”活动至8月底结束。
　　（二）捐款额度。
　　倡议每名干部职工个人捐出一天的收入、企业捐出一天的利润，所筹集的捐赠资金将全部用于开展人道救助活动。
　　（三）捐款方法。
　　按照统一部署、分级组织实施、分级管理原则，“博爱一日捐”募捐资金要分别交至本级红十字会统筹安排使用，不得挤占、挪用、截留、克扣。县直各部门、企事业单位、驻县各单位捐款可通过银行转账、微信或直接将现金交至磴口县红十字会。
　　联系人：周书帆
　　联系电话：0478-4216280
　　开户名：磴口县红十字会
　　开户行：磴口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
　　账  号：8603301220000000013448
　　行  号：402207381410
　　募捐地址：磴口县行政执法局四楼磴口县红十字会
　　三、工作要求
　　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安排。领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，带头宣传动员、带头捐款，及时跟踪调度，确保活动取得实效。
　　（二）广泛宣传动员。大力弘扬人人参与公益、人人奉献爱心的公益理念，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和宣传阵地，积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，激发社会各界和广大干部职工的捐赠热情，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。
　　（三）规范捐款管理。县红十字会要严格遵循《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“博爱一日捐”捐款接收管理使用办法》，科学合理、精心组织好各项人道救助项目和公益活动，切实做到管好、用好每一笔善款。持续加大信息公开力度，主动接受各方监督，让捐赠者安心、受助者满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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